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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精准资助大学生千人计划——央行清算圆梦计划 

实施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为充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“精准扶贫”的重要思想，帮

助贫困大学生解决部分经济困难，使其顺利毕业，成为国家有用之才，中

国人民银行清算总中心（以下简称“清算总中心”）向中国金融教育发展

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金会”）定向捐赠，指定用于“精准大学生千人资

助计划——央行清算圆梦计划”项目。 

第二条  本项目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（以下简称“金融学院”）

中开展，资助学生向中西部地区生源倾斜。 

第三条 本项目遵循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，并按照本办法确

定的范围、申报条件和程序组织申报。 

第四条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第六十二条规定：开展慈善服务，

应当尊重受益人、志愿者的人格尊严，不得侵害受益人、志愿者的隐私。

因此受助学生的隐私基金会对外不予公布。 

 

第二章   申报条件和申报程序 

 



 - 2 - 

第五条  申报条件 

（一）被金融学院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在校本科学生，符合

下列条件之一者： 

1.孤、残学生及烈士子女，且家庭无固定经济来源的学生； 

2.父母双双失业或一方失业，不足以维持正常学习和生活的学生； 

3.家庭主要收入来源者，因故丧失劳动能力，导致正常学习生活危机

的学生； 

4.家庭内有危重病人，造成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； 

5.来自中西部地区，家庭收入不足以支持正常的学习及生活费用的学

生； 

6.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经济特困的学生。 

（二）在校表现良好，遵守校纪校规，有自强自立精神，生活简朴，

积极参加各项社会实践、志愿服务和学校公益活动。 

第六条  申报程序 

（一）金融学院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本人提出申请，如实填写《受

助学生申请表》并提交相关材料。 

（二）由金融学院按照相关助学金评审流程进行民主评议，产生受助

学生名单。 

（三）金融学院对受助学生名单进行审核后，报所在学校资助工作领

导小组审批，确认最终受助学生名单，学校填写意见并加盖公章后报基金

会。 

（四）基金会审定通过后，确定资助名单。 

第七条  提交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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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证明复印件，如：孤儿证、残疾证、

低保证明、医院大病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； 

（二）《建档立卡户子女情况证明表》复印件； 

（三）遵照执行的“高等院校收费标准”的相关文件。 

 

第三章  资格复审标准 

 

第八条  基金会印发资格复审通知，金融学院组织受助学生填写《资

格复审表》并复审，基金会进行审核。发现有以下任一情况的，审核为不

通过，取消其受助资格；情节恶劣的，追回资助资金： 

（一）有违纪违规行为，受到学校警告（含警告）以上处分； 

（二）获得的资助金未用于学费和生活基本支出，生活铺张浪费的； 

（三）提供虚假贫困材料，伪造贫困经历的； 

（四）必修课考试成绩 2 门及以上不及格，补考或重修后仍未通过的； 

（五）接受其他资助超过 5000元/年的。 

第九条 受助学生如本学年家庭经济情况好转的，可自愿申请放弃受

助资格。由金融学院核实后，报基金会审批。 

第十条  如遇受助学生休学、退学等情况无法完成学业，需由金融学

院提交情况说明，替换符合条件的受助学生报基金会审核。 

第十一条  基金会审核不通过后的空余受助名额，由金融学院通过正

常的申报程序选出符合条件的受助学生进行替换。 

第十二条  新增受助学生的标准及提交材料，依照本办法的第二章的

相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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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 基金会将每年对受助学生参加基金会活动情况进行统计，

并记入受助学生资助档案。 

第十四条  基金会将根据资格复审情况，组织学习成绩优秀、参加社

会实践、志愿服务等活动积极的受助学生参加有关培训活动。 

 

第四章 资助标准和资助款发放 

 

第十五条 资助标准 

每人每年资助学费 5000 元（每年根据高等院校收费标准最终确定），

连续资助到其大学毕业。 

第十六条  资助款发放 

（一）资助名单经审核确认后，基金会将资助款汇给金融学院或对外

经济贸易大学教育基金会，按标准自行决定发放形式。 

（二）金融学院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育基金会须将有受助学生本人

签名的“资助款领取表”加盖公章后寄回基金会。 

（三）资助款发放后，基金会将对学生资助款使用情况进行抽查监督。 

 

第五章  附 则 

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基金会负责解释。  

 

 


